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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

Morning Star Resource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442,717 603,870

銷售成本 (360,842) (480,195)

毛利 81,875 123,67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2,859 21,086
銷售及宣傳開支 (25,304) (24,930)
行政開支 (87,814) (97,688)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2、4 (18,384) 22,143

財務費用 5 (6,653) (6,87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275 8,41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及虧損 (276) (1,171)

除稅前溢利／（虧損） (23,038) 22,519

稅項 6 (6,655) (9,866)

除稅後溢利／（虧損） (29,693) 12,653

少數股東權益 5,765 (12,56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23,928) 84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7 (1.0仙) 0.003仙

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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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認購 㶅率
股本 溢價賬 權儲備 調整儲備 商譽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  如前呈報 482,910 3,423 2,905 (24,502) (78) (194,938) 269,720
－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第12條（經修訂）之調整 — — — — — 6,660 6,660

－  經重列 482,910 3,423 2,905 (24,502) (78) (188,278) 276,380

㶅率調整及於損益表
中未確認之收益淨額 — — — 25,657 — — 25,657

年內虧損淨額 — — — — — (23,928) (23,928)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2,910 3,423 2,905 1,155 (78) (212,206) 278,109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  如前呈報 482,910 3,423 2,905 (38,457) (78) (197,031) 253,672
－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第12條（經修訂）之調整 — — — — — 8,669 8,669

－  經重列 482,910 3,423 2,905 (38,457) (78) (188,362) 262,341

㶅率調整及於損益表
中未確認之收益淨額 — — — 13,955 — — 13,955

年內溢利淨額（重列） — — — — — 84 84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2,910 3,423 2,905 (24,502) (78) (188,278) 27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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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編製此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採
用者相同，惟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準則」）第12條（經修訂）
「所得稅」，該準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準則第12條（經修訂）訂明對遞延稅項之會計處理及披露方法。於過往年度，遞延稅項乃使用收益
表負債法，就所有重大時差作出撥備，並於負債在可預見之將來支付才確認，而遞延稅項資產之
變現則於毫無疑問時才確認。準則第12條（經修訂）要求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據此，除有限之
例外情況外，遞延稅項乃就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賬面金額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使用之相應稅務
基礎兩者間之所有暫時差別予以確認。由於準則第12條（經修訂）未指明任何特定過渡要求，故該
項新會計政策已被追溯應用。採納經修訂準則產生之主要影響為：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
零三年一月一日之累計虧損分別減少8,669,000港元及 6,660,000港元，而本年度稅項利益增加
476,000港元，去年之稅項支出則增加2,009,000港元。

2. 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損）資料。

旅遊及與旅遊 物業發展及

相關服務 代理服務 酒店投資及管理 財務服務 公司及其他業務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64,488 489,964 40,104 84,210 33,566 28,598 4,136 914 423 184 — — 442,717 603,870

類別間之銷售 — — — — — — 989 — 3,063 3,215 (4,052 ) (3,215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5,722 6,394 2,581 3,335 — — 169 6,804 746 306 — — 9,218 16,839

總收入 370,210 496,358 42,685 87,545 33,566 28,598 5,294 7,718 4,232 3,705 (4,052 ) (3,215 ) 451,935 620,709

分類業績 (7,630 ) 4,455 (10,204 ) 24,413 3,445 966 471 1,382 3,262 1,544 — — (10,656 ) 32,760

利息及股息收入 3,641 4,247

未分配開支 (11,369 ) (14,864 )

經營業務溢利／

（虧損） (18,384 ) 22,143

財務費用 (6,653 ) (6,870 )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及虧損 (684 ) (45 ) (7 ) 230 2,966 4,965 — — — 3,267 — — 2,275 8,417

應佔共同控制

實體溢利及虧損 17 (89 ) (293 ) (1,082 ) — — — — — — — — (276 ) (1,171 )

除稅前溢利／（虧損） (23,038 ) 22,519

稅項 (6,655 ) (9,866 )

除稅後溢利／（虧損） (29,693 ) 12,653

少數股東權益 5,765 (12,569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虧損）淨額 (23,928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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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區域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區域分類之收入資料。

香港特區 中國其他地區 澳洲 其他國家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62,533 480,962 46,740 93,958 32,377 28,406 1,067 544 — — 442,717 603,870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276 3,012
　沒收買家物業訂金所產生之收入 118 473
　簽證收入 1,037 1,372
　佣金收入 3,557 3,997
　非上市長期投資所得股息 1,365 1,235
　投資管理費收入 — 3,548
　無人申領之股息及款項 169 2,166
　回復過往撇銷之長期投資 — 1,038
　其他 3,387 3,506

11,909 20,347

收益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295
　年度內確認之負商譽收入 950 444

950 739

12,859 21,086

4.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5,643 6,663
商譽攤銷 — 145
年度內確認之負商譽收入 (950) (444)

5. 財務費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清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6,634 6,849
融資租約之利息 19 21

6,653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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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度內並無產生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準備（二零零二年：無）。

在其他地方所得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業務之所在國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現
行之稅率計算。年度內產生之稅項支出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海外稅項 9,513 3,594
遞延稅項
　本年度 (4,660) 2,009
　稅率變動所致 (624) —

4,229 5,603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2,426 4,263

6,655 9,866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年度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23,92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84,000港元
之經重列溢利淨額）及年內已發行股份2,414,547,555股（二零零二年：2,414,547,555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對該等年度之每股
基本盈利／（虧損）具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列出該等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股東應佔綜合虧損淨額為23,928,000港元，而二
零零二年則錄得經重列溢利淨額84,000港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財務業績回顧

集團概覽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442,717,000港元，較二零
零二年之603,870,000港元減少26.7%。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度，本集團核心業務之旅遊及與
旅遊相關服務受到年初美國攻打伊拉克，及其後於三月中爆發之非典型肺炎（SARS）所影響。
在SARS爆發後，本集團實施一系列削減成本措施，以將不利影響減至最低及保存現金資源。
該等緊縮財政措施獲得全體員工支持，眾多員工在放取有薪假期後申請無薪假期。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自經營業務錄得虧損 18,384,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錄得溢利
22,14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為
23,928,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錄得經重列溢利淨額8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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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之總營業額為
364,488,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之489,964,000港元下跌25.6%。星晨旅遊外旅部錄得之總營
業額較去年為低。旅遊部在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面對本集團面臨歷年最大之商業挑戰。伊拉
克戰事及SARS爆發是導致上半年外遊客戶數目較去年同期下跌30%及總營業額下跌40%之
主要原因。市場於下半年開始好轉，期間旅行社推出歷來最低價之旅行團以刺激銷售。然
而，通縮持續、失業率高企及競爭激烈不斷對本集團之團費及邊際溢利構成下調壓力。

整體而言，旅遊部錄得虧損7,630,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錄得溢利4,455,000港元。

房地產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房地產部之總營業額為40,104,000港元，而二零零
二年則為84,210,000港元，此乃由於第一至第七期存貨以折讓價出售，而第八期佛羅倫斯第
一部份尚未落成。房地產部於二零零三年錄得虧損10,204,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為溢利
24,413,000港元，部份由於星晨花園第八期佛羅倫斯及星晨廣場西地塊之建築步伐放緩所致。
星晨花園第八期第一部份之建築工程延至二零零四年下半年落成。星晨花園貫徹其市場推
廣策略，專注適合的目標市場，即政府官員及中產收入之買家。星晨廣場西地塊第一及第
二部份「繽城」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推出發售。其第一部份，有58個銷售總值達10,991,000港
元之單位已於二零零三年底前售出。而第二部份，由於截至年底建築工程之竣工百分比低
於30%，故32個共值6,275,000港元之單位將於二零零四年入賬。

酒店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本集團酒店投資及管理業務之總營業額為33,566,000
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為28,598,000港元。經營溢利為3,445,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為
96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營業額及經營業績有所改善乃由於入住率及平均房租回升，以及
澳元兌港元㶅價近期轉強所致。本集團位於澳洲雅特萊之酒店物業Corus Grosvenor酒店已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易手。

至於本集團於倫敦Plaza on Hyde Park 酒店之40%權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以權益會計入賬之除稅前溢利為2,96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965,000港元）。

財務服務部

財務服務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來自證券經紀佣金、管理費用
及與財務服務相關之收入。

香港爆發SARS對證券市場之整體影響證實屬短暫性。香港股市已於下半年再次活躍起來。
本集團財務服務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整體營業額為5,125,000港元，
而二零零二年則為 914,000港元。經營業績為溢利 471,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則為溢利
1,382,000港元。

公司及其他業務

其他業務之營業額乃出租國衛中心若干辦公室所收取之租金收入，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為42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84,000港元）。

至於本集團之1,500,000股Porchlight Entertainment, Inc.之10%可換股累積優先股，本集團已
於二零零三年收到其以紅股方式派發之優先股股息共90,138股優先股。將該紅股計入，本集
團合共持有1,878,205股Porchlight Entertainment, Inc.優先股。價值1,365,000港元之股息包含
入其他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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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區域分類

按區域分類之分析而言，香港特區之收入主要來自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財務服務及其
他業務。中國其他地區之收入主要來自物業發展及代理服務。澳洲之收入則來自酒店投資
及管理服務。其他國家之收入來自香港以外地區之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

資產負債表回顧

概覽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非流動資產為302,208,000港元，包括固定資產、投資物業、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長期投資、已抵押銀行結餘、定期存款及遞
延稅項資產，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重列金額329,642,000港元下跌27,434,000港
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合共331,872,000港元，相對二零零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重列金額 381,068,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為
269,744,000港元，而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金額則為300,134,000港元。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貸款總額為137,743,000港元，主要包括年利率介乎1.99%至6.75%之短
期銀行貸款。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供本集團使用而尚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為
42,258,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及長期負債為154,45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97,724,000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 278,10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276,380,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比率為0.56，而二零零二年則為0.72。資產與負債比率乃以
本集團之流動及長期負債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由於年內已償還若干流動負債，故本集團於
二零零三年之資產與負債比率有所改善。

作為財政管理之一部份，本集團以中央處理其所有營運資金，籌集資金亦由本集團安排。
本集團之外㶅風險主要來自日圓，皆因星晨旅遊有限公司須以日圓支付日本旅行團之成本。
本集團一般透過與其主要往來銀行簽訂遠期外㶅合約以管理其帶來之外㶅風險。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合共181,300,000港元。該資本承擔涉及本集團於中國中山之
物業項目。該資本承擔將由出售物業所得之資金及本集團可動用之現金及銀行信貸支付。

抵押集團資產

於結算日，本集團將總賬面值為87,893,000港元之若干資產抵押予若干銀行，以取得該等銀
行向本集團提供之銀行信貸。此外，7,687,000港元之非流動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亦抵押予
若干銀行，以取得該等銀行向本集團於中國中山發展之星晨花園及星晨廣場物業之買家提
供按揭貸款。

僱員分析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任僱員433人，而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613人。作為本集團人力資源政策之一部份，僱員是根據本集團薪酬及花紅計劃之一
般架構按其有關表現獲得獎勵。現時，本集團並無任何僱員購股權計劃。本集團繼續推行
全面優質管理計劃以配合整體之人力資源培訓及發展計劃，從而讓僱員學習所需技巧，應
付面前之各種挑戰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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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務及重大收購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新業務。

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依據本公司組織章程輪值告退，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
任，故其委任並無指定年期外，董事認為，於整個會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
至第45(3)段所規定之資料，稍後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陳木成

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